
 

SCT/49/4 
原文：英文 

日期：2026 年 2 月 10 日 

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2026 年 3 月 30 日至 4月 2日，日内瓦 

认可观察员与会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1. 本文件附件中载有关于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信息，该组织根据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

法律常设委员会（SCT）的《议事规则》（文件 SCT/1/2第 6 段），请求授予其列席 SCT会议的观察员

地位。 

2. 请SCT批准本文件附件中所述的非

政府组织列席委员会的会议。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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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6年 2月 8日 

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 

商标法、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 

法律常设委员会（SCT） 

 

主题：申请临时观察员地位——知识产权强化促进协会（RIPA） 

 

尊敬的先生/女士： 

 知识产权强化促进协会（RIPA）谨以此请求授予其列席商标法、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

律常设委员会（SCT）的临时观察员地位。 

1. 组织的法律地位和章程 

 RIPA 是一家非营利组织，作为《1956 年公司法》第 25 条（现对应《2013 年公司法》第 8 条）

规定的公司在印度注册。其组建文书是《知识产权强化促进协会组织章程》，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在

德里的公司注册处注册（公司识别码：U93000DL2012NPL241305）。 

 该组织章程确立了 RIPA 为有限担保公司，不设股本，不以商业方式经营，其收入与财产仅用于

实现其既定的慈善和发展目标。 

 该组织的组建文件可通过以下链接公开查阅： 

https://www.ripaonline.com 

https://www.zaubacorp.com/REINFORCE-INTELLECTUAL-PROPERTY-ASSOCIATION-

U93000DL2012NPL241305 

2. 目标、使命与宗旨 

 RIPA致力于通过发展导向型和实施侧重型举措强化知识产权生态系统，特别重点关注： 

• 地理标志（GI） 

• 传统知识和文化遗产 

• 知识产权意识和能力建设 

• 包容性创新和商业化准备 

 

https://www.ripaonline.com/
https://www.zaubacorp.com/REINFORCE-INTELLECTUAL-PROPERTY-ASSOCIATION-U93000DL2012NPL241305
https://www.zaubacorp.com/REINFORCE-INTELLECTUAL-PROPERTY-ASSOCIATION-U93000DL2012NPL24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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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PA 的使命是促进土著社区、传统生产者、手工艺人、学术机构及本地企业有效参与知识产权

体系，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帮助推动可衡量的社会经济发展，符合产权组织发展议程。 

3. 国家团体和成员 

 RIPA在印度多个邦开展工作，并与以下机构紧密合作： 

• 超过 30 家地理标志协会 

• 超过 700 名手工艺人和传统生产者 

• 学术机构、创新中心及中小微企业 

• OriGin，日内瓦 

• 联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IFSP），巴西圣保罗 

其活动覆盖政策支持、能力建设、治理框架、影响评估以及与市场关联的实施模式。 

4. 董事、职员和行政管理人员 

 该组织由其董事会管理。现任董事为： 

• Lalit Ambastha 先生–董事 

• Naveen Coomar 先生 - 董事 

5. 组织的详细联系方式 

注册办公室： 

Reinfor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ociation 

Unit No. 716, 7th Floor, DLF Prime Towers, 

Okhla Phase-I, New Delhi – 110020, India（印度） 

电话：+91-9811367838 

电子邮件：coordinator@ripaonline.com 

网址：https://www.ripaonline.com 

6.产权组织代表 

 RIPA指定下述代表处理与 SCT相关的事务： 

• Lalit Ambastha 先生——知识产权强化促进协会董事 

7. 观察员参与目的 

 RIPA 寻求临时观察员地位，以便密切跟进 SCT 工作进展，并在适当情况下分享源于发展中和转

型经济体实地经验的基于实施的循证见解。 

 RIPA 不寻求参与准则制定或条约谈判，它想要做出的贡献仅限于通过提供能力建设模式、治理

框架、正品保障措施及应对文化遗产相关产品假冒问题的方法等方面的深入见解来支持产权组织的各

项目标。 

 RIPA承诺全面遵守产权组织规管观察员参与的所有适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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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谨请求常设委员会审议这份临时观察员地位申请。我们愿意随时按秘书处的要求，提供任

何澄清信息。 

 我们期待有机会与产权组织常设委员会开展建设性合作，支持实现其各项目标。 

 

此致， 

 

 

知识产权强化促进协会（RIPA） 

Lalit Ambastha 

创始成员 

[附件和文件完] 


